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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II項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先生 , 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譚贛蘭女士 , JP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扶貧 ) 
李詩昕女士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首席經濟主任 (四 ) 
吳慧蘭女士 , JP 
 
 

應邀出席者  ：  議程第 III項  
 
第一節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行政委員  
趙文傑先生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社區組織幹事  
林敏華小姐  
 
新界福傳大使  
 
組員  
譚乃中先生  
 
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  
 
召集人  
郭婉兒女士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政策研究幹事  
羅佩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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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黨  
 
秘書長  
譚駿賢先生  
 
可持續生態研究中心  
 
晴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督導主任  
黃貴有先生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組織幹事  
歐陽冠東先生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九龍城區議會議員  
任國棟先生  
 
樂施會  
 
香港項目政策研究員  
何俊傑先生  
 
香港工會聯合會社會事務委員會  
 
委員  
朱天樂小姐  
 
新民黨  
 
元朗區議會議員  
黃卓健先生  
 
婦女貧窮關注會  
 
代表  
何慧玲女士  
 
梁國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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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姨姨發展網絡  
 
組織幹事  
何見佳女士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組織幹事  
劉升平小姐  
 
葵涌邨勞工權益關注組  
 
黃潤達先生  
 
群福婦女權益會  
 
鍾碧梅女士  
 
學峰社  
 
主席  
陳學風先生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福利事務副發言人  
張芬蘭小姐  
 
社會民主連線  
 
行政委員  
黃浩銘先生  
 
自由黨  
 
常務委員會委員  
阮建中先生  
 
同根社  
 
幹事  
楊媚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總主任  
陳惠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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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荃葵青區長者議會  
 
秘書  
林子中先生  
 
葵芳邨長者權益關注組  
 
成員  
鍾孝平先生  
 
老人權益中心  
 
主席  
盧少蘭女士  
 
工友權益聯社  
 
成員  
黃志坤先生  
 
照顧者關注組  
 
成員  
朱滿真女士  
 
基層發展中心  
 
委員  
伍建榮先生  
 
陳宗佑先生  
 
關注草根聯盟  
 
陳少娟女士  
 
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  
 
會長  
劉偉明先生  
 
高級組織幹事  
蘇美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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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舊區住屋權益社工聯席  
 
召集人  
賴建國先生  
 
郭仲文先生  
 
蘇智航先生  
 
獅子山學會  
 
助理研究員  
Conrad KARAGEORGE 先生  
 
天水圍陣線  
 
社工  
江健成先生  
 
天水圍爭取尊嚴生活權益會  
 
楊佩艮小姐  
 
香港基督徒學會  
 
事工幹事  
鄧穎暉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4 
徐偉誠先生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2)4 

余綺華女士  
 
議會秘書 (2)4 
黎佩明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2)4 
邵佩妍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立法會CB(2)293/12-13(01)至 (03)號文件 ] 
 
  小組委員會接納梁耀忠議員、陳志全議員
及莫乃光議員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I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92/12-13號文件 ] 
 
2.  2012年 11月 5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I. 貧窮線  
 [ 立 法 會 CB(2)293/12-13(04) 至 (09) 、

CB(2)323/12-13(01)至 (02)及CB(2)359/12-13(01)至
(18)號文件 ] 

 
3.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IV. 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4.  委員商定，小組委員會應在下次會議上

討論有關 "長者貧窮 "的議題。  
 

(會後補註：小組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13年 1月 22日 (星期二 )上午 10時 45分
舉行。 ) 

 
 
V.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5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4月 19日  



 

附件  
扶貧小組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 2012年 12月 11日 (星期二 ) 
時 間：下午2時 30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000217 - 000300 主席  

 
小組委員會接納梁耀忠議員、陳志全議員
及莫乃光議員逾期參加委員會的申請。  
 

 

議程第 II項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000301 - 000316 主席  

 
2012年 11月 5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議程第 III項    貧窮線  
 
000317 - 001028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

協會  
主席  
 

支持跟隨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下稱 "經
合組織 ")，把貧窮線訂於家庭住戶每月收
入中位數的 50%。貧窮線可作為工具，供
政府制訂政策及評估其扶貧措施的成效。 
 

 

001029 - 001300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
聯席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1)號文件 ] 
 
關注到如何劃定貧窮線；貧窮線在監察
政府的滅貧措施方面會發揮甚麼功能；並
就支援低收入家庭兒童長遠發展的措施
提出建議。  
 

 

001301 - 001535 新界福傳大使  
主席  
 

支 持 把 貧 窮 線 訂 於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位數的 50%，並促請政府向低收入家庭
發放津貼。  
 

 

001536 - 001747 北區就業問題  
關注組  
主席  
 

支持劃定多條貧窮線於家庭住戶每月收
入中位數 40%至 60%之間的水平；並促請
政府按樂施會的建議引入低收入家庭工
作補貼，以紓緩基層工人所面對的困境。 
 

 

001748 - 002000 香港天主教勞工  
事務委員會  
主席  
 

支持    
 
(a)  把官方貧窮線訂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中位數的 50%，另外劃定多條貧窮線
於該中位數 40%至 60%之間的水平，
作為監察貧窮情況及評估政府措施的
工具；及  

 
(b)  成立專責委員會，統籌不同政策局／
部門的扶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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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2001 - 002251 工黨  
主席  
 

陳述意見如下    
 
(a)  支持跟隨歐洲委員會，把貧窮線訂於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數 的 60%，
作為制訂政策以協助低收入人士和

評估政府扶貧措施成效的工具；  
 
(b)  應另行劃定一條絕對貧窮線，密切
注視無法應付基本生活所需的人數，

作為制訂即時措施以協助有需要人士

的基準；及  
 
(c)  在計算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時，
租金開支及社會保障援助金不應算作

收入的一部分。  
 

 

002252 - 002513 香港小童群益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93/12-13(06)號文件 ] 
 
在劃定官方貧窮線前，當局或可暫時把

貧窮線訂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的

50%，並應承諾訂立目標，在未來 5年減少
貧窮人口。政府當局應搜集有關墮入及

脫離貧窮所佔比率的統計資料，以加深

瞭解貧窮情況及制訂相應措施。  
 

 

002514 - 002729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聯席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3)號文件 ] 
 
認 為 政 府 當 局 應 就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擬 訂

可行的模式，而不應僅劃定貧窮線。  
 

 

002730 - 002938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
會  
主席  
 

認為有需要把貧窮線劃定於 3個水平，以
量 度 無 法 應 付 個 人 ／ 家 庭 基 本 所 需 的

人口；相對貧困人士；及有高危墮入貧窮

的家庭。  
 

 

002939 - 003152 樂施會  
主席  
 

陳述意見如下    
 
(a)  倡議劃定一條貧窮線，以監察政府
措施的成效，並密切注視貧窮人口的

變化；及  
 
(b)  支持跟隨經合組織，把貧窮門檻訂於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數 的 50%，
因為政府統計處已按照同一計算方法

收集了大部分數據，而此模式可提供

簡單的基準，以監察貧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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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3153 - 003402 香港工會聯合會  
社會事務委員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4)號文件 ] 
 
支持劃定兩條貧窮線：其中一條會按絕對
貧窮的概念劃定，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另一條則會根據相對貧窮的概念，訂於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的 50%或 60%。  
 

 

003403 - 003542 新民黨  
主席  
 

認 為 貧 窮 線 應 訂 於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位數 50%以上的水平，以更好地反映貧
窮情況；並認為扶貧措施應旨在讓低收入
人士具備自行脫貧的技能。  
 

 

003543 - 003822 婦女貧窮關注會  
主席  
 

認 為 貧 窮 線 應 訂 於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位數的 60%，並應邀請弱勢人士的代表
在扶貧委員會會議上表達意見。  
 

 

003823 – 004054 梁國棟先生  
主席  
 

對於政府推行的各項福利計劃均須通過
經濟狀況審查，因而引起家庭衝突及社會
分化等問題，表示失望。  
 

 

004055 – 004323 環保姨姨發展網絡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5)號文件 ] 
 
(a)  當局應盡早劃定貧窮線；  
 
(b)  貧窮門檻應高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金額的水平；及  
 
(c)  當局在劃定貧窮線時，應正視婦女

貧 窮 問 題 ， 並 應 採 納 全 面 的 方 式
(包括教育及房屋政策 )，以消減貧窮。 

 

 

004324 – 004614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6)號文件 ] 
 
(a)  支持劃定多條貧窮線 (介乎家庭住戶
每月收入中位數 40%至 60%)，以密切
注視貧窮情況；及  

 
(b)  當局在劃定貧窮水平時，應考慮家庭
中的受供養人數，以及家庭成員的
脫貧能力。  

 

 

004615 – 004825 可持續生態研究  
中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2)號文件 ] 
 
認為官方貧窮線對消減貧窮幫助不大，並
促請當局採納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為
長者謀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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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4826 – 005043 葵涌邨勞工權益  
關注組  
主席  
 

支持劃定多條貧窮線，以制訂扶貧措施，

並認為貧窮基準應高於綜援水平。  
 

005044 – 005314 群福婦女權益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7)號文件 ] 
 
關注到單親家庭 (尤其是那些未能符合各
項社會保障計劃下 7年居港規定的新來港
人士 )所面對的貧窮問題。政府在制訂
有關貧窮的政策時，應放寬此項規定。  
 

 

005315 – 005522 學峰社  
主席  
 

認為劃定貧窮線是個好開始，但政府當局

在訂定有關基準時必須審慎行事。  
 

 

005523 – 005729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主席  
 

支持劃定貧窮線作為官方參考，以識別最

有需要接受援助的人士、瞭解貧窮情況，

以及長遠而言制訂消減貧窮的政策。  
 

 

005730 – 005947 社會民主連線  
主席  
 

支持劃定兩條貧窮線，其中一條訂於個人

或家庭每月基本日常生活開支的水平；

另一條則訂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

50%的門檻，以量度相對貧窮。  
 

 

005948 – 010154 自由黨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8)號文件 ] 
 
支持劃定貧窮線，供政府參考，以加強其

應付長者貧窮、在職貧窮及跨代貧窮的

措施。  
 

 

010155 – 010417 同根社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09)號文件 ] 
 
支持把貧窮門檻訂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中位數的 60%；並應在劃定貧窮線時考慮
各項主要家庭開支 (例如住屋開支 )。  
 

 

010418 – 010617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10)號文件 ]  
 
支持劃定一條官方貧窮線，作為密切注視

貧窮情況的工具，而有關門檻應訂於家庭

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的 50%。在劃定貧窮
線後，政府當局應制訂措施，訂立消減

貧窮的具體目標，並應每年檢討此等措施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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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0618 – 01115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貧窮線是瞭解香港貧窮情況及評估
扶貧政策成效的重要工具。貧窮線的

劃定，顯示本屆政府有政治勇氣解決

貧窮問題；  
 

(b)  扶貧委員會對海外劃定貧窮線的經驗
已有初步瞭解。扶貧委員會的目標是

於 2013年內就貧窮線定出初步建議；  
 

(c)  扶 貧 委 員 會 將 會 考 慮 有 關 扶 貧 的
政策；及  
 

(d)  扶貧委員會考慮扶貧政策時，會考慮
團體在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  

 

 

011155 - 011608 北區就業問題  
關注組  
主席  
香港小童群益會  
政府當局  
 

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認為，鑒於低收入

人 士 未 能 受 惠 於 政 府 當 局 推 出 的 多 項

措施，扶貧委員會應慎重考慮向他們發放

津貼。  
 
香港小童群益會的意見    
 
(a)  在劃定官方貧窮線前，政府當局可
使用低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

50%的 收 入 水 平 來 界 定 貧 窮 ， 從 而
推行措施，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及  
 

(b)  扶貧委員會亦應研究社會流動性及
跨代貧窮等問題。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向低收入人士發放津貼的建議可予
討論，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將會

進一步加強，以協助基層人士；及  
 

(b)  扶貧委員會不僅強調支援弱勢人士，
同時亦強調加強社會流動性。扶貧委

員會轄下的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

小組、社會參與專責小組及特別需要

社群專責小組會在這方面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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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1609 - 012010 可持續生態研究  
中心  
主席  
香港工會聯合會  
社會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  
 

可持續生態研究中心詢問，政府於 2011年
及 2012年用於福利及教育的開支；除經濟
援助外，政府當局會否向有需要的人士及
長者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以提高他們
自力更生的能力。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每 100元政府開支中，有 23元用於教育
方面，另有 19.3元用於福利方面；及  
 

(b) 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創新及企業
發 展 基 金 專 責 小 組 會 進 一 步 推 動
社會企業的發展，這可有助促進長者
及弱勢人士就業。  

 

 

   香港工會聯合會社會事務委員會認為，
貧窮線應發揮作用，促進研究本港產業及
經濟結構對港人收入水平的影響，並制訂
福利政策，以期整體上改善社會人士的
生活。  
 
政府當局贊同，多元化經濟結構及向上
流動性對扶貧會有正面影響。  
 

 

012011 - 012325 樂施會  
主席  
香港民主民生  
協進會  
政府當局  
 

樂施會的意見  
 
(a)  扶貧委員會應盡早就劃定貧窮線訂立
時間表；及  
 

(b)  儘管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的不同
百分比可作為評估扶貧政策成效的
參考，當局應劃定一條貧窮線，以反映
本港整體的貧窮情況。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的意見    
 
(a)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應訂立較高的
入息限額；及  
 

(b)  日後各項扶貧計劃的申請程序應更加
簡便，而政府當局應協助申請人填寫
申請表。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扶貧委員會將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竭力加快對貧窮線的研究；及  
 

(b)  政府當局會與相關的前線機構合作，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所需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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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2326 - 012620 婦女貧窮關注會  
主席  
梁國棟先生  
政府當局  
 

婦女貧窮關注會認為，持份者應獲邀參與
扶貧委員會就貧窮線進行的討論；政府當
局回應時解釋，扶貧委員會及其轄下的相
關專責小組會聽取持份者及市民的意見。 
 

 

  梁 國 棟 先 生 詢 問 上 屆 政 府 就 解 決 貧 窮
問題作出的承諾；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
上 屆 政 府 已 跟 進 並 落 實 前 扶 貧 委 員 會
所提 53項建議中的大部分建議。  
 

 

012621 - 012927 學峰社  
主席  
社會民主連線  
政府當局  
 

學峰社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落實推行無須
通 過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的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計劃，以及會否成立獨立的專責小組，
研究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民主連線認為，有關全民退休保障的
事宜不應交由扶貧委員會研究，因為不僅
是生活貧困的人士，社會上所有人士均
有權獲得退休保障。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扶貧委員會轄下的
社 會 保 障 和 退 休 保 障 專 責 小 組 會 考 慮
有關退休保障及社會保障的事宜。  
 

 

012928 - 013417 自由黨  
主席  
同根社  
政府當局  
陳婉嫻議員  

自由黨認為，除非政府改變其心態，否則
扶貧委員會將無法落實推行有效的扶貧
措施。  
 
同根社的意見    
 
(a)  沒有合適的培訓課程可供新來港人士
報讀。僱員再培訓局 (下稱 "再培訓局 ")
應檢討其課程，並應為新來港婦女
提供培訓課程，協助她們取得學歷，
從而提高她們的就業能力；及  
 

(b)  當局應為新來港人士提供一站式適應
課程，協助他們熟習香港的生活。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劃定貧窮線反映出政府消減貧窮的
決心；及  
 

(b)  再培訓局曾開辦專為新來港人士而設
的課程，並提供幼兒服務，協助在職
父母。  

 

 

  陳婉嫻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按部分團體
的要求，就引入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訂定
路線圖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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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3418 – 014400 休會  
 

  

014401 – 014857 主席  
荃葵青區長者議會  
 

認為貧富懸殊是因政府推行有利富商的

政策所致，並認為當局應推出措施，促進

小規模業務的發展。  
 

 

014858 – 015149 葵芳邨長者權益  
關注組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11)號文件 ] 
 
表達對長者貧窮的意見和關注，並認為

當局有需要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015150 – 015351 老人權益中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12)號文件 ] 
 
認為政府應成立跨部門委員會，於本屆

任期內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015352 – 015652 工友權益聯社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13)號文件 ] 
 
對於重開扶貧委員會以消減貧窮及倡議

全民退休保障，作為解決貧窮問題的未來

路向，並無太大的期望。  
 

 

015653 – 020001 照顧者關注組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23/12-13(02)號文件 ] 
 
認為政府應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以

消減長者貧窮。當局應責成獨立的專責

委員會監督全民退休保障的推行，而不應

把有關工作交由扶貧委員會處理。  
 

 

020002 - 020312 基層發展中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14)號文件 ] 
 
反對把全民退休保障納入扶貧委員會的

職責範圍；並促請政府在本屆任期內落實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020313 - 020432 陳宗佑先生  
主席  
 

不 滿 當 局 推 出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而 無 撤 銷

有關須通過資產入息審查的規定，並促請

政府盡快劃定貧窮線。  
 

 

020433 - 020811 關注草根聯盟  
主席  
 

支持劃定官方貧窮線，並期望政府當局

參照貧窮線，以制訂措施，為弱勢人士

提供實質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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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20812 - 021136 香港肌健協會有限
公司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15)號文件 ] 
 
認為貧窮亦與殘疾有關；建議消減殘疾

人士所面對的貧窮問題的措施；並認為

有需要立即推行扶貧措施，以紓緩貧困

人士的財政困難。  
 

 

021137 - 021503 關注舊區住屋權益
社工聯席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359/12-13(16)號文件 ] 
 
(a) 貧窮指標應考慮租金佔家庭收入的
比重，以及沒有親屬關係的同住人士

數目；及  
 
(b) 支持劃定一條貧窮線，以密切注視
貧窮情況，同時以其他貧窮指標作為

參考。  
 

 

021504 - 021717 郭仲文先生  
主席  
 

認為政府當局應從人口變化的角度解決

貧窮問題，並相應地制訂短期、中期及

長期措施。  
 

 

021718 - 022105 蘇智航先生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93/12-13(07)號文件 ] 
 
支 持 劃 定 官 方 貧 窮 線 ， 並 增 撥 人 手 和

資源，以消減貧窮。  
 

 

022106 - 022402 獅子山學會  
主席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93/12-13(08)號文件 ] 
 
認為貧窮應以絕對的方式量度，並反對

按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數 釐 定 官 方

貧窮線。  
 

 

022403 - 022731 天水圍陣線  
主席  
 

陳述意見如下     
 
(a)  支持跟隨歐洲委員會的模式，把貧窮

線訂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的

60%；  
 
(b)  支持劃定第二條貧窮線，以期防止

高危家庭墮入貧窮；及  
 
(c)  促請當局推出低收入家庭工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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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22732 - 023051 天水圍爭取尊嚴  
生活權益會  
主席  
 

支 持 把 其 中 一 條 貧 窮 線 訂 於 家 庭 住 戶

每月收入中位數的 60%，以及劃定第二條
貧窮線，以防止高危家庭墮入貧窮；反對

把福利及資助服務算作收入；並促請政府

當 局 承 諾 減 少 貧 窮 人 口 及 擬 定 長 遠

措施，以消減貧窮。  
 

 

023052 - 023358 香港基督徒學會  
主席  
 

關 注 到 重 開 的 扶 貧 委 員 會 由 哪 些 成 員

組成及其工作範圍；促請政府當局推展

具體措施 (例如低收入家庭工作補貼 )，以
消減貧窮；及支持把貧窮線訂於家庭住戶

每月收入中位數的 60%。  
 

 

023359 - 023729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a)  現屆政府承諾扶貧。扶貧委員會轄下
由 不 同 界 別 人 士 組 成 的 各 個 專 責

小 組 ， 將 會 詳 細 研 究 特 定 的 關 注

範疇；及  
 

(b)  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
保障專責小組會研究與劃定貧窮線

有關的事宜。該專責小組會在其研究

中參考相關的統計數字，以及專家和

社會人士的意見。其目標是於 2013年
內定出貧窮線的初步建議。  

 

 

023730 - 024056 陳婉嫻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陳 婉 嫻 議 員 的 關 注 時 表

明，當局會考慮短期及中期措施，以協助

有需要人士。經改善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計劃及長者生活津貼，便是其中的例子。 
 

 

024057 - 024854 張超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張超雄議員認為，鑒於貧窮線並非新概

念，而團體亦已就貧窮線提出具體建議，

例如把貧窮線訂於可動用收入的水平或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某個百分比，

扶貧委員會應加快其劃定貧窮線的工作。 
 
張 議 員 詢 問 ， 貧 窮 線 可 於 2013年 何 時
劃定。  
 
梁 國 雄 議 員 詢 問 就 劃 定 貧 窮 線 的 基 準

擬定的時間表，以及政府當局何時會就

是次會議上所提關注事項作出回應。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其目標是於 2013年
內定出貧窮線的初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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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V項    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024855 - 025218 主席  

陳婉嫻議員  
張超雄議員  
 

委員同意在下次會議上討論有關 "長者
貧窮 "的議題。  
 
主席建議進行海外職務訪問，以研究扶貧
經驗。  
 

 

議程第 III項    貧窮線  
 
025219 - 030022 陳婉嫻議員  

張超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陳婉嫻議員指出，市民普遍認為長者生活
津貼目前的資產限額不可接受。政府當局
不應待長者生活津貼推行一年後才檢討
資產限額，而應盡早進行有關檢討。  
 
梁 國 雄 議 員 詢 問 檢 討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的
時間表。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會在長者生活津貼
推行一年後進行全面檢討，屆時便會提供
所需的數據。  
 
張超雄議員關注到，長者生活津貼的宣傳
工作在財務委員會批准有關的撥款建議
前已經展開，此舉或有誤導長者之嫌。  
 

 

  對於張議員詢問政府當局何時推展行政
長官在其政綱中所作的承諾，讓長者以
個人為單位申領綜援；政府當局解釋，
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
專責小組會討論有關綜援計劃的事宜。  
 

 

030023 - 030309 天水圍陣線  
主席  
政府當局  
 

天水圍陣線促請扶貧委員會於 2013年 6月
前完成有關貧窮線的研究，並擬訂為低收
入人士提供資助的建議。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其目標是於 2013年
內定出貧窮線的初步建議，並會在切實
可行的範圍內盡早完成有關工作。  
 

 

030310 - 030622 天水圍爭取尊嚴  
生活權益會  
主席  
政府當局  
 

天水圍爭取尊嚴生活權益會的意見    
 
(a)  政府當局應向公眾解釋按何基準劃定
貧窮線；及  
 

(b)  應統整目前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的支援
及低收入家庭的資助政策。當局應為
他們提供一站式服務。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會繼續加強所提供
的服務，並會嘗試讓使用者更方便獲得
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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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30623 - 030814 蘇智航先生  
主席  
政府當局  
 

蘇智航先生就劃定貧窮線的數據的適用

範圍提供意見。  
 

030815 - 030906 郭仲文先生  
主席  
 

郭仲文先生認為，小組委員會主席作為

扶貧委員會的成員，應監察劃定貧窮線的

工作。  
 

 

030907 - 031205 香港肌健協會有限
公司  
主席  
政府當局  
 

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認為，當局應推出

短期措施，協助殘疾人士度過經濟難關。

把貧窮線訂於可動用收入的水平，會防止

那些須負擔沉重醫療／儀器開支的殘疾

人士跌出福利安全網。  
 

 

  政府當局解釋在不同計劃下為殘疾人士

提供的支援，以及就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

傷殘津貼進行的檢討工作。  
 

 

031206 - 031503 關注舊區住屋權益
社工聯席  
主席  
政府當局  
 

關注舊區住屋權益社工聯席認為，當局應

盡早劃定貧窮線，而在劃定貧窮線時亦應

考慮家庭開支。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劃定貧窮線是扶貧

委員會須優先處理的其中一項工作。  
 

 

031504 - 031810 關注草根聯盟  
主席  
政府當局  
 

關注草根聯盟的意見    
 
(a)  扶貧措施必須簡單易明，讓有需要
人士可知道自己是否符合資格申領

援助；  
 

(b)  部分綜援受助人一直努力工作，以
賺取多些收入來償還債務。政府當局

不應因受助人的收入有所增加而削減

向他們發放的津貼；反之，當局應提供

誘因，鼓勵他們繼續努力工作；及  

 

(c)  當局應向居於私人房屋並有經濟困難
的長者提供援助。  

 

關注草根聯盟詢問，當局會否在劃定貧窮

線前採取行動 (例如推出類似 "$6,000計
劃 "的計劃 )，以協助基層人士；政府當局
回應時解釋，當局現正就草擬行政長官

2013年 施 政 報 告 及 2013-2014年 度 財 政
預算案收集意見。政府當局會考慮團體及

其他市民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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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31811 - 032015 陳宗佑先生  
主席  
政府當局  
 

陳宗佑先生詢問，當局會於何時成立獨立

的全民退休保障委員會，以及何時才可

完成有關貧窮線的研究。  
 
政府當局重申，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

保 障 和 退 休 保 障 專 責 小 組 會 研 究 有 關

退休保障的事宜，並會盡量於 2013年內
定出貧窮線的初步建議。  
 

 

032016 - 032452 基層發展中心  
主席  
照顧者關注組  
政府當局  
 

基層發展中心及照顧者關注組認為，退休

保障是社會保障問題而非貧窮問題，並籲

請當局成立獨立的全民退休保障委員會。 
 
基層發展中心認為，政府當局應於 5年內
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定出路線圖、

時間表及建議方案。  
 
政府當局重申，政府十分重視退休保障的

課題，而扶貧委員會轄下的社會保障和

退休保障專責小組將會深入研究此課題。 
 

 

032453 - 032839 主席  
 

主席的意見    
 
(a)  當局應訂立至少 3個基準，以量度貧
窮。最低基準應相對於維持基本生活

所需的收入水平；中間基準 (即貧窮
線 )應訂於工資中位數的 60%；而最高
基準應為防止貧窮線；及  

 
(b)  在防止貧窮線下生活的人士，將為那
些必須依靠政府當局支援才能生活於

貧窮水平之上的人士。政府當局應協

助他們提高賺取收入的能力，讓他們

不會墮入貧窮線之下。至於在貧窮線

下生活的人士，政府當局應向他們發

放津貼，讓其收入可達至貧窮線水平。 
 

 

032840 - 032859 主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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